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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丰泉办〔2024〕3号

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政府泉秀街道办事处
关于成立泉秀街道燃气安全专项整治
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各社区居委会，机关各办、各中心：
为进一步加强泉秀街道燃气安全管理工作，全面排查整治燃气安全隐患问题，坚持系统治理，全面整改，努力推动全街道燃气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，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坚决遏制燃气事故发生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泉秀街道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组成人员如下：
组      长：白志雄 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副  组  长：陈贤斌  街道党工委委员、武装部部长
黄志峰 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                郑文礼  街道综合执法协调中心主任          
成      员：刘培元  街道综合执法协调中心副主任
洪玮玮  街道城市管理岗负责人
洪其豪  街道经济发展办负责人
叶碧红  华丰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庄旗明  灯星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吴金泰  灯洲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许景文  沉洲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强达娜  成洲社区党总支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林志忍  泉淮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郑君蓉  新秀社区党总支书记、居委会主任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依托在街道城管办。办公室主任由黄志峰兼任，办公室人员有刘培元、洪玮玮、洪其豪、陈秋萍、林美玲、吴小平。办公室的主要负责：①组织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、市委、市政府、区委、区政府关于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的决策部署。②统筹协调街道机关有关部门、各社区落实《泉州市丰泽区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实施方案》，适时召开工作部署、调度、总结通报等会议。③组织开展泉秀街道辖区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。④协调解决泉秀街道辖区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重要事项。⑤协调推动全街道燃气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建设，健全落实会商研判机制、信息共享机制和联合执法机制。⑥完成街道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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